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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7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的交易

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C座一层101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4名，代表股份547,223,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90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018名，代表股份581,550,70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59%。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032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8,774,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7.2548%；其

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1,02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82,247,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3751%。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18,260,97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9.0686%；反对股数1,817,94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0.1611%；弃权股数8,695,33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0.770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71,734,02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44%；反对股数1,817,949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22%；弃权股数 8,695,
3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04,187,73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7.8218%；反对股数15,786,94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3986%；弃权股数8,799,57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0.779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57,660,78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73%；反对股数15,786,949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14%；弃权股数8,799,
57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13%。

3、审议通过了《2026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27,188,36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9.8595%；反对股数1,258,24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0.1115%；弃权股数327,6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0.029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80,661,41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6%；反对股数1,258,249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1%；弃权股数327,64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27,392,92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9.8776%；反对股数1,297,62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 0.1150%；弃权股数 83,7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0.007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80,865,98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8%；反对股数1,297,624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9%；弃权股数 8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17,894,17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9.0361%；反对股数1,886,04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0.1671%；弃权股数8,994,03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0.796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71,367,22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14%；反对股数1,886,049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39%；弃权股数 8,994,
0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03,505,1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7.7614%；反对股数15,896,94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1.4083%；弃权股数9,372,13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0.8303%。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56,978,2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601%；反对股数15,896,945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03%；弃权股数9,372,
1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9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580,511,04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7018%；反对股数1,373,12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0.2358%；弃权股数363,1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62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80,511,041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8%；反对股数1,373,124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8%；弃权股数363,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与会股东李卫国先生、许利民先生、向锦明先生、张颖女士、朱冬青先生、徐玮女士、张蓓

女士均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579,680,43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3891%；反对股数3,199,22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0.5485%；弃权股数364,0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62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78,684,04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80%；反对股数3,199,220股，占出席会

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5%；弃权股数364,040
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与会股东李卫国先生、许利民先生、向锦明先生、张颖女士、朱冬青先生均为本议案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562,112,218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6.5418%；反对股数11,310,85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1.9426%；弃权股数8,824,23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1.515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62,112,218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18%；反对股数11,310,857股，占出席

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6%；弃权股数8,824,
23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55%。

与会股东李卫国先生、许利民先生、向锦明先生、张颖女士、朱冬青先生、徐玮女士、张蓓

女士均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127,339,762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99.8729%；反对股数999,88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0.0886%；弃权股数434,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38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580,812,81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股数999,889股，占出席会议

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7%；弃权股数43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娜律师、赵奔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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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
公告

股东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5,385.300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0000%。

2、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李卫国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自2026年2
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

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1,660,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3.00%），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47,773,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3,886,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

公司于近日收到李卫国先生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李卫国先

生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期间（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88.69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00%。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19.0000%减少至

18.000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号一

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

整数倍。

4、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姓名

李卫国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李卫国

李兴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东方雨虹

上升□ 下降√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李卫国、李兴国

李卫国：长沙市雨花区小林子冲********
李兴国：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双阳南区**********

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

李卫国先生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期间（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
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88.69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00%（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84.4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705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704.29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948%）。减持原因主要用于履行员工持股计划兜底承诺和偿还质押借款。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19.0000%减少至18.0000%。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
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变动方式

减持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4,294.3650

44,294.3650

0

1,090.9355

1,090.9355

0

45,385.3005

45,385.3005

0

是√ 否□
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李卫国先生计划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自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71,660,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00%），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47,773,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3,886,
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减持原因主要用于履行员工持股计划兜底承诺和偿还质押借款。
本次权益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是□ 否√

是□ 否√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股数（万股）

2,388.6990

2,388.6990

占总股本
比例(%)

18.5433

18.5433

0.0000

0.4567

0.4567

0.0000

19.0000

19.0000

0.0000

002271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41,905.6660

41,905.6660

0

1,090.9355

1,090.9355

0

42,996.6015

42,996.6015

0

变动比例（%）

1.0000

1.0000

占总股本
比例(%)

17.5433

17.5433

0.0000

0.4567

0.4567

0.0000

18.0000

18.0000

0.0000

注：上表中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李卫国先生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

2、李卫国先生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承诺，本次

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国先生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持

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核心骨干员工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股份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骨干

员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与价值认同，于2026年5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14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2%，增持金

额为5,195.9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 本次增持不触及权益变动。

●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股东身份变化。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徐水土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
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5,778,337股

1.13%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赵景平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
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3,080,000股

0.60%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陈文亮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
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477,664股

0.09%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且已剔除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第一期份

额中未解锁部分。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谢东颖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
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588,344股

0.12%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且已剔除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第一期份

额中未解锁部分。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其他核心骨干员工共3人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股5%以
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公司核心骨干员工

1,630,800股

0.32%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二、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增持股份金额

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徐水土

公司A股股份

2026年5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412,300股

998.1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08%

6,190,637股

1.21%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增持股份金额

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赵景平

公司A股股份

2026年5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412,300股

998.1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08%

3,492,300股

0.68%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增持股份金额

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陈文亮

公司A股

2026年5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103,100股

249.6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02%

580,764股

0.11%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增持股份金额

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谢东颖

公司A股

2026年5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86,100股

208.4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02%

674,444股

0.13%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增持股份金额

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其他核心骨干员工共3人

公司A股

2026年5月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1,132,400股

2,741.5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0.22%

2,763,200股

0.54%

注：以上持股数量包含直接持股及间接持股。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三）本次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主体暂未提出后续增持计划，如后续拟进一步增持，将继续严格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内部
转让结果暨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内部转让及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梅山冰龙”）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74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建国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且全部已于2024年7
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公司于2026年4月3日披露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内部转让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截至本公告日，梅

山冰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146,200股。同时，梅山冰龙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公司总经理童嘉成先生转让股份数量合

计3,000,000股，本次内部转让部分已实施完毕。

一、内部转让及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7,742,400股

5.43%

IPO前取得：19,816,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926,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童建国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童利民

童嘉成

童乐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86,300,199

27,742,400

3,708,600

1,218,000

1,218,000

220,187,199

持股
比例

36.47%

5.43%

0.73%

0.24%

0.24%

43.1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建国先生为梅山冰龙执行事
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

公司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近亲属

一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内部转让及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减持数量过半，且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实施完成。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4月3日

6,246,200股

2026年4月27日～2026年5月7日

集中竞价减持，1,1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5,146,200股

24.21～27.10元/股

154,419,629.00元

1.22%

不超过：1.36%

21,496,200股

4.21%

本次内部转让完成及减持股份实施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童建国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童利民

童嘉成

童乐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86,300,199

21,496,200

3,708,600

4,218,000

1,218,000

216,940,999

持股比例

36.47%

4.21%

0.73%

0.83%

0.24%

42.4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实际内部转让及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主体内部转让部分已经实施完毕，其他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梅山冰龙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减持主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减持期间，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统股份”、“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

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

告》。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购买了相关现金管理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受托方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产品名称

单位大额存单 2026 年第 010 期
（6个月可转让客户优享）

单位大额存单 2026 年第 009 期
（3个月可转让客户优享）

单位大额存单260112期

单位大额存单260111期

产品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固定收益

购买金额
（万元）

25,000.00

3,000.00

10,000.00

2,000.00

产品期限

2026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11
月7日

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8月
7日

2026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11
月7日

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8月
7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率

1.10%

0.90%

1.30%

1.10%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
金

闲置募集资
金

闲置募集资
金

闲置募集资
金

关 联 关
系

无

无

无

无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现金管理的额度、期限及投资品种均在已审批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存在违规操作和监督失控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时，将选择专业金融机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的投资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门建立投资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4、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

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5、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

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委托方

绩溪县华统牧业有
限公司

丽水市莲都区荆山
牧业有限公司

绩溪县华统牧业有
限公司

丽水市莲都区荆山
牧业有限公司

丽水市莲都区荆山
牧业有限公司

绩溪县华统牧业有
限公司

受托方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

产品名称

单位大额存单 2025
年第046期（6个月可

转让客户优享）

单 位 大 额 存 单
250122期

单位大额存单 2025
年第053期（3个月暖

冬优享）

单 位 大 额 存 单
250251期

七天单位通知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产品类型

保 本 固 定
收益

保 本 固 定
收益

保 本 固 定
收益

保 本 固 定
收益

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购买金额
（万元）

30,000.00

10,000.00

3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0

起息日

2025年6月16
日

2025年6月17
日

2025 年 12 月
19日

2025 年 12 月
18日

2026年3月19
日

2026年3月19
日

到期日/赎回日

2025年12月19
日

2025年12月18
日

2026 年 3 月 19
日

2026 年 3 月 18
日

2026年4月9日

2026年4月9日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1.1%

1.3%

0.9%

1.1%

0.75%

0.65%

是 否 赎
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实际收益
（万元）

165.58

65.00

66.58

27.5

4.375

11.375

六、备查文件

现金管理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86,805万元，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被担保对象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服”）最近一期的资产

负债率高于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与宜春新希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农牧”）在义乌

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浙江华服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
日止与宜春农牧签署《饲料委托加工合同》和《赊销协议书》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2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为《饲料委托加工合同》和《赊销协议书》约定的主债权、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与宜春农牧签署了《补充协议》，对《保证合同》中的担保金额进行

变更，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由人民币2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8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和2025年12月22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

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2026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浙江华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仙居县绿发饲料有限公司、兰溪市绿发饲料有限公司、浙江华

服、赣州华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饲料及饲料原材料提供总额不超过11,800万元

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新增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 12月 31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26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

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9）。

本次公司为浙江华服提供担保事项，担保金额在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

授信额度内。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浙江华服实际担保余额为 1,4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

后，公司对浙江华服实际担保余额为1,680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浙江华服

担保方持股比例

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份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70%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万元）

1,400.00

截至目前（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万元）

1,680.00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
（万元）

28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0.08%

是否关联担
保

否

三、被担保对象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DNWK1D3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源泉

成立时间：2024年6月14日

经营期限：2024年6月1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华统集团A幢9楼（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农业管理；牲畜销售（不含犬类）；畜禽收购；畜禽委托饲养管理

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水果种植；新鲜水果零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

械的安装、维修；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贸易经纪；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饲料原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种畜禽经营；兽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 利 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36,013,735.92

199,844,039.26

36,169,696.66

2025年度（经审计）

415,510,708.35

-13,381,862.47

-13,381,862.47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10,574,013.84

163,241,203.46

47,332,810.38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35,896,421.25

-8,836,886.28

-8,836,886.28

备注：全资孙公司浙江华服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与宜春农牧签署了《补充协议》，对《保证合同》中的担保金额进行

变更，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由人民币2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80万元。

公司本次为全资孙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下属公司的业务发

展，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公司对本次被担保对象拥有绝

对控制权，在经营中能够及时识别及控制本次担保风险，故公司未要求本次被担保方提供反

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意见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12月 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6年度为子公司饲料及饲料原料采购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29）。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538,5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

务互保金额15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86,805万元（其中资产池

业务互保金额150,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00.81%，其中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61%，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4,775万元。

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浙江华服、宜春农牧签订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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